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监测制度》的通知

三农规〔2023〕2 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监测制度》已经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5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监测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农民合作社规范化管理，促进农民合作社诚信自律，

规范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监测，维护成员权益，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加强对农民

合作社的指导服务，促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有关规定和上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是指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

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形

成的信息。

第三条 农民合作社应积极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做好经营信息监测工作，

提供的经营信息应当真实。



第四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推进、监督本行政区域的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监

测工作，推动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信息监测平台的建设和维护。

第五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信息监测平

台，每个季度采集录入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

（一）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二）经营收入、支出、盈余等财务信息；

（三）对外投资情况和股权变化情况；

（四）生产规模和生产情况；

（五）销售情况；

（六）会议信息；

（七）培训内容和规模；

（八）农民合作社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九）其他应当采集录入的经营信息。

第六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通过定期走访、电

话问询、上门服务、结对帮扶等方式采集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并组织培训引导

农民合作社通过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信息监测平台自主上传经营情况，实

现农民合作社发展常态化监测。每个季度通过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信息监

测平台向农民合作社社员公示经营情况和存续状态。

第七条 农民合作社对其提供的经营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现采集的农民合作社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

更正。

第九条 农民合作社社员发现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虚假造假的，可以向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举报，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完成核查工作，予以处理及限期更正，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举报人

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查阅核查材料。

第十条 三亚市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信息监测平台由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运营

管理，每个季度根据采集的经营信息生成农民合作社经营情况监测报告，报告包

括以下内容：

（一）对经营异常农民合作社做出标注；

（二）对亏损的农民合作社进行标注，并形成经营亏损名单；

（三）对出现滞销的农民合作社进行标注，并形成滞销产品清单；

（四）对利用电商销售的农民合作社进行标注；

（五）反馈农民合作社经营困难情况。

第十一条 对连续两年未开展经营活动的农民合作社，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联

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进行清查。

第十二条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非法修改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

不得非法获取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对非法修改和获取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造成

不良影响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采集农民合作社经营信息过程中出现失

职渎职及违法违纪情况，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


